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
第二届学生乒乓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重庆市巫溪县教育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重庆市巫溪职业教育中心
巫溪县珠海实验小学
四、比赛日期及地点
时间：2025年11月20日—23日
地点：巫溪县珠海实验小学
五、参加单位
重庆市各中等职业学校
六、比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七、参加办法
（一）具有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正式学籍（200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学生，经学校校长审查同意，在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健康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报名表上学校盖章），才有资格参赛。
（二）未取得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正式学籍或双重学籍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比赛，一经查实，取消比赛成绩和参赛资格，没收该单位保证金，并予以通报批评。（获得男、女前十六名的运动队，将进行运动员资格抽查。凡对参赛运动员资格和裁判判罚有异议并提出申诉的，需向“仲裁与资格审查委员会”提交经领队签字认可的申诉报告和举报内容有关的证明材料，除运动员资格申诉外须缴纳 1000元申诉费后方可受理。申诉经查属实，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实，申诉费不予退还。）
（三）各参赛运动员必须遵守中学生守则，纹身、染发、男生蓄长发、留怪异发型、衣着不整者一律不得上场参赛。
（四）报名人数
1.各参赛学校可报领队1人，男、女队可分别报教练1人。
2. 各参赛学校运动员报名人数（包括团体、单项），男、女队员分别不超过6人。
3.各参赛学校可报男团、女团各1队，各团至少3人。单项赛男单、女单各限报2人。参加团体比赛的运动员可以兼报单打比赛。
（五）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打印的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籍管理系统学生学籍证明表以及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参加比赛。
八、比赛办法
（一）比赛原则上执行中国乒乓球协会审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特殊情况由组委会确定。
（二）单打比赛根据上届单打名次设置种子，由电脑自动抽签。每场三局两胜制，进入八强后采取五局三胜，11分制，10平后净胜2分为胜。
（三）团体赛根据上届团体名次设置种子抽取分组，第一阶段采取分组循环，每小组前两名出线；第二阶段进行交叉淘汰。
每场五盘三胜制，每盘三局两胜制，进入八强后采取五局三胜，11分制， 10平后净胜2分为胜。
（四）男女团体比赛采取斯韦思林杯赛制，出场顺序为A—X、B—Y、C—Z、A—Y、B—X。
（五）参赛队员遇连场可休息5分钟，根据比赛进程，裁判长有权调整比赛场序。
（六）各代表队比赛时自备统一服装（主体色不能为白色）。
（七）无故弃权者，取消其后续参赛资格。
（八）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违纪，严格按《重庆市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执行。
（九）赛前教练员对所有队员进行思想教育、纪律教育、安全教育，做到比赛中弘扬赛场正气、发扬体育精神、展现良好风貌，并填写参赛队员资格审查及赛风赛纪教育承诺书（ 附件 4 ）。对不遵守赛风赛纪和疫情防控规定的代表队和队员，相关裁判长有权拒绝该代表队或队员参加比赛。
（十）比赛用球：双鱼牌白色三星球V40+（暂定）。
九、录取名次与计分办法
（一）男女单打赛均取前 16 名，分别按 17、15、14……3、2、1 计分；男女团体赛均前 16 名，分别按 34、30、28……6、4、2 计分；报名不足16人（含16人）或团体的项目则录取递减一名……以此类推。
（二）团体总分：各代表队的男子总积分、女子总积分，分别按其在男女团体赛与男女单打赛中的名次得分之和计算。若积分相等，以团体名次更靠前的代表队排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以单打名次最靠前的代表队名次列前。
十、奖励办法
（一）获得男、女团体总分前十六名的代表队，分别颁发一、二、三等奖奖牌。
（二）获得男、女团体总分前十六名代表队的教练员，若本人和队员均无违规违纪行为评为优秀教练员，颁发证书。
（三）获得男、女单项前八名的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
（四）体育道德风尚奖：按 6:1的比例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集体，每队按 6:1的比例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集体颁发奖牌，个人颁发证书。
（五）优秀裁判员：按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颁发证书。
（六）优秀工作者和单位：对在比赛组织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在年底进行单独表彰。
十一、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各参赛单位于2025年11月11日前完成报名，报名表于2025年11月11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到中职体协邮箱（cqzztx@163.com），报名表发送时文件名需备注学校名称和参赛组别，一经报名不得更改，逾期报名视为弃权。
2.报名联系人：董  建，13368338633 （报名规程解读）
              吴彦哲，13637968787 （报名情况沟通）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2025年11月20日14:30前在巫溪县珠海实验小学报到，并按参赛单位每队缴纳保证金1000元。
2.各参赛单位必须对运动员的健康状况负责，必须组织参赛运动员进行体检，并对参赛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3.报到时，各参赛单位应交各参赛单位安全预案、全体参赛运动员打印的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籍管理系统学生学籍证明表（加盖单位公章）、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报名表原件（加盖单位公章）、《参赛队员资格审查及赛风赛纪教育承诺书》和《参赛免责声明》。
4.2025年11月20日15:00，在巫溪县珠海实验小学（具体地点补充通知为准）召开领队、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
5.2025年11月20日16:30，在巫溪县珠海实验小学（具体地点以补充通知为准）召开裁判员技术会，全体裁判员准时出席。
十二、仲裁、裁判长、技术官员、裁判员
（一）仲裁、裁判长、技术官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二）裁判员由各参赛单位按每单位选派一名参加裁判工作，并按要求参加裁判培训、学习。裁判员应自觉遵守赛场纪律，不得参与比赛无关的其他社会活动，保证全身心投入裁判工作。裁判员必须是专职人员，不得兼任领队，教练员。各参赛单位选派的裁判员比赛期间交通费、食宿费回原单位报销。
十三、经费
各参赛单位交通、食宿等费用回原单位报销（每人每天食、宿标准不低于200元人民币）。如需要食宿的单位，请自行与承办学校联系。
十四、安全要求
（一）各代表队一定要坚持将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做好参赛队员健康台账，摸清参赛队员健康情况，做好健康监测，身体异常的队员不得参赛，把健康教育、安全教育和体育教育结合起来，做好各代表队的组织管理工作。
（二）承办单位和各代表队要制定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审慎稳妥组织和参加赛事活动。
十五、其他事宜
（一）本规程解释权、修改权属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体育局、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体育协会。
（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第二届学生乒乓球比赛报名表；
2.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第二届学生乒乓球比赛参赛免责声明；
[bookmark: _GoBack]3.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第二届学生乒乓球比赛参赛运动队（员）资格审查及赛风赛纪承诺书。








附件1
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
第二届学生乒乓球比赛报名表
参赛单位（盖章）：                        
	序号
	身份
	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1
	领队
	
	
	

	2
	男队教练
	
	
	

	3
	女队教练
	
	
	

	4
	随队裁判员
	
	
	

	序号
	身份
	姓名
	学籍号
	班级
	性别
	团体
	单项

	1
	运动员
	
	
	
	男
	√
	

	2
	运动员
	
	
	
	男
	√
	

	3
	运动员
	
	
	
	男
	√
	√

	4
	运动员
	
	
	
	男
	√
	

	5
	运动员
	
	
	
	男
	√
	

	6
	运动员
	
	
	
	男
	√
	

	7
	运动员
	
	
	
	女
	√
	

	8
	运动员
	
	
	
	女
	√
	

	9
	运动员
	
	
	
	女
	√
	

	10
	运动员
	
	
	
	女
	√
	

	11
	运动员
	
	
	
	女
	√
	

	12
	运动员
	
	
	
	女
	√
	


说明：1.领队、教练、随队裁判填电话号码，运动员填写学籍号。2.运动员团体、单项处打“√”。3.各参加单位报名表于2025年11月11日前发电子邮件到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体育协会邮箱（cqzztx@163.com），并电话确认。联系人：吴彦哲，13637968787（报名情况沟通）；董建，13368338633（报名规程解读），逾期报名视为弃权；报名表发送时文件名需备注学校名称和参赛组别一经报名不得更改。

附件2
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
第二届学生乒乓球比赛参赛免责声明
  
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第二届学生乒乓球比赛组委会：
我队自愿参加本次比赛。比赛中自觉服从大会所有规定和一切裁决；本队所有参赛运动员及其亲属对在连续而激烈的比赛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已有充分的认识，并自愿参赛，同时所有参赛队员的健康状况能够承受本次比赛，并具备近期县级以上医院的体检证明书；赛前我队所有参赛运动员均已办理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因此，在比赛期间出现意外伤害、死亡及物品丢失等突发状况所造成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和本队自行承担，与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及其他运动队免责。


                    代表队单位盖章：

领队或教练员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   月   日


附件3
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第二届
学生乒乓球比赛参赛运动队（员）资格审查及赛风赛纪承诺书

我代表                      代表队郑重承诺：
我们严格按照《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第二届乒乓球比赛竞赛规程》要求，对所有报名参赛运动员进行了资格审查，确保所有报名参赛队员均为                       学校在读在籍学生，且报名组别均符合规程规定。
赛前对代表队所有成员进行了思想教育、纪律教育、安全教育，均已承诺遵守体育道德、竞赛纪律、大会规定，在比赛中弘扬赛场正气、发扬体育精神、展现良好风貌。
本人对以上两项工作落实情况负责，如有不实自愿接受相关处罚。


领队（或教练员）（签字）：            职务：                            

2025年  月  日

